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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市 司 法 局 
常 州 市 律 师 协 会 
 
 

常司办〔2022〕18 号 

 

关于组织开展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公共法律服务 

产品应用推广质效评选活动的通知 
 

各辖市、区司法局，常州经开区司法局，市局机关各处室，各直

属单位，各行业协会： 

2019年以来，我市司法行政系统已成功举办三届公共法律服

务产品创新大赛，累计研发公民类和企业类全生命周期法律服务

产品超200件，我市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研发推广工作多次得到省

司法厅肯定表扬，一大批精准化、个性化的优秀产品被广泛推广

运用。为检验产品服务质效，推动优质产品迭代升级，打造一批

优秀法律服务品牌，更好满足不同企业多样化法律服务需求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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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决定在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组织开展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应用

推广质效评选活动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时间和实施步骤 

本次活动从 2022 年 6月起至 10月底止。活动分为三个阶段： 

（一）部署发动阶段（6 月上旬）：印发活动通知，明确工

作任务、时序进度、活动要求，组织发动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积极

参与活动。市律协组建市级“产业链+法律服务”联盟，鼓励支持

各律师事务所加强对专属法律服务产品的研发推广。 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6 月中旬-10 月中旬）：各地各单位

加大对成熟产品的应用推广，针对性开展纾困助企专项工作调

研，全方位、多维度评估产品实际应用效果。市局和市律协联合

开展调研论证，掌握产品应用情况和取得的成效，推进完善和提

升产品品质，拓展和增强服务功能，推动产品迭代升级，及时发

布精准化、全流程法律指引。 

（三）组织评选（10 月下旬-11 月上旬）：各地各单位按照

活动要求，遴选申报产品。市局、市律协通过组织初评和大赛评

选等形式，评选表彰一批业务覆盖范围广、企业认可度高的企业

全生命周期公共法律服务产品。 

二、组织机构和评选程序 

本次活动由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，市局公共法律

服务管理处、律师工作处和市律协秘书处协同做好活动的部署发

动、产品回收、组织初评终评等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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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范围 

2019年以来，各地各单位围绕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，服务

保障532发展战略实施等方面，组织研发的企业类公共法律服务

产品的运用推广情况，申报范围主要包括： 

1. 涉及产业链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助企纾困的法律服务

产品； 

2. 适用于不同类别企业的通用法律服务产品； 

3. 针对新兴行业或专业细分领域的法律服务产品； 

4. 护航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发展的法律服务产品； 

5. 助力产业园发展的法律服务产品。 

四、评选方式和申报要求 

（一）评选方式 

本次评选活动分为初评和大赛评选两个环节。初评环节由市

局相关局领导和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、律师工作处，以及市律协

秘书处相关人员组成初评组，对申报参评的产品进行初审筛选。

大赛评选环节拟邀请省厅、市相关领导、行业专家学者、企业家

代表等共同组成评审组，综合评选出相应的奖项。 

（二）申报要求 

1. 各地各单位申报的产品需提交产品应用推广介绍文件

（纸质稿和电子稿各一份，纸质稿需加盖单位印章），文件应包

含产品名称、服务团队、内容流程、功能定位、受众群体、推广

方式、成果成效和社会评价等基本内容，以及产品发展方向和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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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预测，同时介绍1-2个案例实务。通过初评，进入大赛评选环

节的产品需另提交宣讲时长5-8分钟PPT电子文稿。 

2. 各辖市（区）司法局推荐参评的产品数量（含本辖区律

师事务所）不得少于4个（其中，常州经开区司法局不得少于2

个）。各地申报参评的产品，由辖市（区）司法局汇总后统一报

送市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。 

五、奖项奖金设置 

本次活动设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对获奖产品统一颁发奖

牌、证书，并给予一定的研发推广费用。 

六、相关要求 

1. 强化组织发动。本次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应用推广质效评

选活动，是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，服务我市经济高质量发

展和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，是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的具体

实践，是扩大公共法律服务知晓率、首选率、满意率的重要内容，

各地各单位要认真组织，充分发动条线、行业力量积极参与到活

动中来。 

2. 提升产品品质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落实纾困助企各项措

施，通过开展专项调研、法治体检、“万所联万会”等活动，深入

了解不同类型企业法律服务需求，掌握产品实际应用效果，不断

丰富产品内涵，完善产品功能，强化服务保障，积极推动产品迭

代升级，进一步改进和提升产品品质，助力广大企业防范化解各

类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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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9 日印发 


